
关于2024年度济南区长清区
区级绩效评价情况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预算绩效管理，2024年我区积极开展绩

效评价，建立了多层次绩效评价体系，区级财政部门组织和指

导区直部门单位开展了项目支出绩效自评、部门重点评价、部

门整体绩效评价和财政重点评价等工作，全方位、多维度反映

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政策实施效果，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开展情况和自评结果

2024年，济南市长清区财政局组织对全区所有项目开展了绩

效自评工作，涉及金额49亿元，自评覆盖率达100%。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本级所有绩效自评项目进行全面审核，对各部门单位绩

效自评的质量进行量化打分，在此基础上，选取4个部门进行部

门抽查复核。同时结果纳入2024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预算绩效

考核，进一步压实部门单位主体责任，提高绩效自评的质量。

从绩效自评结果情况看，各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管理的重视

程度进一步提升,大部分项目有序开展,执行和完成情况较好，

资金使用比较规范，但也存在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结果应

用效果差等问题。下一步，各部门单位和财政部门根据绩效自

评发现的问题进行整理、分析，建立问题整改落实机制，自评



结果作为本部门、本单位加强预算管理、完善政策和改进管

理的重要依据。

二、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开展情况和自评结果

2024年，我区实现从目标编制、部门自评再到财政重点评

价全链条闭环管理，将部门整体绩效管理范围扩大至所有部

门，实现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全覆盖。指导全区65个部门开展整

体绩效自评，并委托第三方进行审核；同时，区级选取济南市

长清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济南市长清区卫生健康局、济南市

长清区民政局和济南市长清区文化和旅游局4个部门完成部门

整体财政重点评价，通过政策实施成效全面评价部门整体履职

效能，并以预算资金为管理主线，衡量部门和单位整体及核心

业务实施效果。强化部门整体绩效结果应用，指导部门就绩效

评价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出台制度规范业务活动，不断提

升部门履职成效和核心业务实施效果。

通过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进一步落实部门主体责

任，强化绩效意识，围绕本部门单位的主责主业，集聚资源和财

政资金支持重点事业发展，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

升部门单位的履职效能。

三、重点绩效评价开展情况和评价结果

2024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坚持深化预算管理改革为

目标，聚焦科技、农业农村、生态环保、产业扶持等重点领域，

评价类型主要选取资金规模较大、影响力强、社会关注度高、

实施期长、能够反映部门核心职能和履职需要的项目。2024年



区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共选取12个，涉及9个区级部门,10

个单位。

从评价结果看，我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

区委重大决策部署，区财政有效统筹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加强

重点领域财力支撑，区直各部门不断完善投入机制、优化资金

使用结构、规范资金支出管理，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更可持续，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但

也存在部分财政资源统筹不够、资金效益发挥不高等问题。下

一步将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刚性约束，建立评价结果与2025年度

预算安排和项目调整挂钩机制，对绩效好的项目优先支持和保

障；除按实结算的项目外，评价结果优良以下的项目按10%的

比例压减预算；对低效无效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对预算执行

率低、资金沉淀大的项目及时提出预算调整方案。


